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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況

[編纂]後，我們的董事會將由六名董事組成，包括三名執行董事和三名獨立非執
行董事，具體如下：

姓名 年齡 職位
加入本集團
的日期

獲委任為
董事的日期(1) 角色及職責

與其他董事、
監事及高級

管理層成員的關係

張天瑜先生 . . 57歲 執行董事兼 

董事長
1999年11月 2014年 

12月25日
本集團關鍵業務及運營事宜的
整體管理、戰略規劃及決策

不適用

應凌鵬先生 . . 50歲 執行董事兼
總經理

1999年11月 2014年 

12月25日
監督本集團的業務及日常營運
並主導本集團的整體發展

不適用

許寧先生. . . . 51歲 執行董事兼
副總經理

2006年10月 2014年 

12月25日
監督本集團的業務及日常營運
並領導本集團的整體發展

不適用

王寧先生. . . . 69歲 獨立非執行
董事

2014年12月 2024年 

6月21日
就本集團的運營和管理提供獨
立意見

不適用

趙靜女士. . . . 38歲 獨立非執行
董事

2024年6月 2024年 

6月21日
就本集團的運營和管理提供獨
立意見

不適用

吳承剛先生 . . 46歲 獨立非執行
董事

[編纂]後 [編纂]後 就本集團的運營和管理提供獨
立意見

不適用

附註：

(1) 為免疑義，獲委任為董事的日期指我們於2014年12月改制為股份有限公司後委任董事的日
期。有關我們改制的詳情，請參閱本文件「歷史及公司架構－本公司的重大股權變動－早
期發展及轉制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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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事會由三名成員組成，分別是：

姓名 年齡 職位
加入本集團
的日期

獲委任為
監事的日期 角色及職責

與其他董事、
監事及高級

管理層成員的關係

陳綺華女士 . . . . . . . 45歲 監事會主席 2008年3月 2014年 

12月10日
監督董事及本公司高級管理
層的表現

不適用

孫曉婧女士 . . . . . . . 40歲 職工代表監
事

2006年9月 2021年 

3月19日
監督董事及本公司高級管理
層的表現

不適用

杜瑩瑩女士 . . . . . . . 31歲 監事 2023年6月 2024年 

6月21日
監督董事及本公司高級管理
層的表現

不適用

我們的高級管理層團隊由以下人士組成：

姓名 年齡 職位
加入本集團
的日期

獲委任為
高級管理層
的日期(1) 角色及職責

與其他董事、
監事及高級

管理層成員的關係

應凌鵬先生 . . . . . . . . 50歲 執行董事兼
總經理

1999年11月 2014年 

12月25日
監督本集團的業務及日常營運
並主導本集團的整體發展

不適用

許寧先生. . . . . . . . . . 51歲 執行董事兼
副總經理

2006年10月 2014年 

12月25日
監督本集團的業務及日常營運
並主導本集團的整體發展

不適用

陳仕江先生 . . . . . . . . 44歲 副總經理兼
董事會 

秘書

2015年3月 2015年 

3月26日
監督及管理本集團的董事會事
務、企業管治、資金管理、
投資者關係及證券事務

不適用

王紅豔女士 . . . . . . . . 50歲 財務總監兼
副總經理

2019年1月 2019年 

8月27日
本集團的財務運作及資金管理 不適用

附註：

(1) 為免疑義，委任日期指我們於2014年12月改制為股份有限公司後本公司相關職位的委任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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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執行董事

張天瑜先生，57歲，為我們的創始人、執行董事兼董事長。作為本集團的創始
人，張先生自本公司成立以來一直擔任董事，以及自2014年12月起擔任董事長。其亦
於本集團擔任多個職位，包括自2012年3月起擔任廣和通軟件的執行董事、自2014年5

月起擔任香港廣和通的董事、自2015年10月起擔任美國廣和通的董事及自2018年3月
起擔任廣和通投資的執行董事。他主要負責本集團關鍵業務及運營事宜的整體管理、
戰略規劃及決策。

張先生為無線電通信工程師。於1999年成立本集團前，張先生於1994年成立廈
門日新科技有限公司，主要從事電子元器件銷售業務。此前，他曾任職於中國電子器
材廈門有限公司（曾用名為中國電子器材廈門公司）。

張先生於2007年3月剛加入中國電子商會時擔任常務理事並於2020年12月獲委任
為副會長。

張先生於1988年7月畢業於中國西安電子科技大學，獲得無線電通信學士學位，
於2010年9月獲得中國長江商學院高級管理人員工商管理碩士(EMBA)學位，並於2022

年1月獲得中國清華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應凌鵬先生，50歲，為我們的執行董事兼總經理。應先生於1999年11月加入本

集團擔任銷售經理，隨後於2014年12月獲委任為董事兼總經理。他亦擔任本集團多家

附屬公司的董事。他主要負責監督本集團的業務及日常營運並主導本集團的整體發展。

應先生於2020年9月獲得中國廈門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學位，於2021年8月獲得中

國中歐國際工商學院高級管理人員工商管理碩士(EMBA)學位。

許寧先生，51歲，為我們的執行董事兼副總經理。許先生於2006年10月加入本

集團，自2014年12月起擔任董事兼本公司副總經理。許先生還擔任本集團多個職位，

包括本集團多家附屬公司的總經理。他主要負責監督本集團的業務及日常營運並主導

本集團的整體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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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本集團前，許先生於2003年3月至2006年10月就職於深圳市廣宇通信技術

有限公司。此前，他曾先後於多家電子信息技術領域公司任職，包括彩虹集團有限公

司、深圳三星視界有限公司及深圳市雲海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許先生於1994年6月獲得中國桂林電子工業學院電子儀器及測量技術專業學士學

位。

獨立非執行董事

王寧先生，69歲，自2024年6月21日起擔任我們的獨立董事，並於2025年4月11

日獲調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自[編纂]起生效。彼還曾於2014年12月至2020年12月擔

任我們的獨立董事。其主要負責就本集團的運營和管理提供獨立意見。

王先生為高級經濟師。其現為中國電子商會會長，自1993年起擔任該會多個職

務。王先生曾於2009年5月至2015年5月擔任吉林華微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於上海

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股票代號：600360））的獨立董事，於2011年9月至2016年9月

擔任中國公共採購有限公司（一家於香港聯交所上市的公司（股份代號：1094））的非執

行董事，並於2017年6月至2023年6月擔任久融控股有限公司（一家於香港聯交所上市

的公司（股份代號：2358））的獨立非執行董事。其亦自2023年4月起擔任深圳科安達電

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於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股票代號：002972））的獨立

董事。

王先生於1983年2月在中國獲得中國人民大學第一分校政治經濟學學士學位。

趙靜女士，38歲，自2024年6月21日起為獨立董事，並於2025年4月11日獲調任

為獨立非執行董事，自[編纂]起生效。其主要負責就本集團的運營和管理提供獨立意

見。

趙女士自2018年7月起在中國深圳大學工作，先後擔任會計學助理教授和長聘副

教授。此前，她於2014年12月至2016年4月期間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訪問學者。趙

女士自2024年8月起擔任蘅東光通訊技術（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於全國中小企業股

份轉讓系統（「新三板」）上市的公司（股票代號：874084））的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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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女士於2009年6月獲得中國中山大學會計學學士學位，於2018年6月獲得中山

大學管理學博士學位，主修會計學，並於2019年9月在香港獲得香港理工大學哲學博士

學位。

吳承剛先生，46歲，於2025年4月11日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自[編纂]起生

效。其主要負責就本集團的運營和管理提供獨立意見。

吳先生擁有二十餘年的企業內部控制及審計經驗。其自2004年4月至2010年8月

就職於上海實業發展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股票代號：

600748）），還曾擔任多家上市公司的審計總監，包括2010年9月至2014年5月在安正時

尚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股票代號：603839））、2014

年5月至2015年6月在羅萊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於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

（股票代號：002293））、2017年5月至2019年6月在日播時尚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一家

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股票代號：603196）），及於2020年7月至2022年1月和

2022年6月至2024年6月分別擔任上海眾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和愛仕達股份有限公司

（一家於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股票代號：002403））的內部審計總監。

吳先生於2001年7月獲得中國江西財經大學會計學學士學位，並於2004年2月獲

得中國上海財經大學會計學碩士學位。吳先生於2005年11月獲得中國內部審計協會頒

發的國際註冊內部審計師證書，並於2006年5月起成為中國註冊會計師。

監事

陳綺華女士，45歲，為我們的監事會主席。陳女士於2008年3月加入本集團，目

前擔任本公司戰略市場部副總裁。她於2014年12月獲委任為監事並於2024年6月21日

獲委任為監事會主席。她主要負責監督董事及本公司高級管理層的表現。

陳女士於2024年7月獲得中國北京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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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曉婧女士，40歲，為我們的職工代表監事。孫女士於2006年9月加入本集團，

任職於本公司IOT中國銷售部營銷中心。其於2021年3月19日獲委任為本公司監事，主

要負責監督董事及本公司高級管理層的表現。

孫女士於2006年7月獲得中國南京化工職業技術學院有機化工大專文憑。

杜瑩瑩女士，31歲，為我們的監事，於2023年6月加入本集團，為本公司總裁辦

高級秘書。其於2024年6月21日獲委任為本公司監事。其主要負責監督董事及本公司

高級管理層的表現。

加入本集團前，杜女士於2020年6月至2021年7月任職於騰訊科技（深圳）有限公

司（一家於香港聯交所上市的公司，（股份代號：600）），並於2021年12月至2022年5月

擔任樂信控股有限公司（一家於美國納斯達克上市的公司（股票代號：LX））副總裁助

理。

杜女士於2017年7月在中國獲得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思想政治教育學士學位。

高級管理層

我們的高級管理層團隊負責業務的日常管理和運營。我們的執行董事兼總經理

應凌鵬先生和執行董事兼副總經理許寧先生也是高級管理層成員。有關他們的簡歷詳

情，請參閱本節「－董事－執行董事」。

陳仕江先生，44歲，為我們的副總經理、董事會秘書兼聯席公司秘書。陳先生於

2015年3月加入本集團，並曾擔任不同職務，包括副總經理、財務總監及董事會秘書。

自2015年3月26日起，他一直擔任副總經理兼董事會秘書。他主要負責監督及管理本

集團的董事會事務、企業管治、資金管理、投資者關係及證券事務。

加入本集團前，陳先生曾在深圳市高新投集團有限公司任職，並在深圳市旺鑫精

密工業有限公司擔任副總經理。

陳先生於2006年6月取得中國武漢大學國民經濟學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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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紅豔女士，50歲，為我們的財務總監兼副總經理。她於2019年1月加入本公司

擔任財務副總監，並自2019年8月起擔任財務總監。她主要負責本集團的財務運作及資

金管理。

加入本集團前，王女士先後於1999年4月至2003年3月和2003年3月至2018年12

月分別擔任海能達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於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股票代號：

002583））會計和財務副總監。

王女士於1998年6月取得中國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會計學學士學位。

聯席公司秘書

陳仕江先生，副總經理兼董事會秘書，於2025年4月11日獲委任為聯席公司秘書

之一，自[編纂]起生效。有關陳先生的履歷詳情，請參閱本節「－高級管理層」。

翁美儀女士，於2025年4月11日獲委任為聯席公司秘書之一，自[編纂]起生效。

她擔任專注於企業服務的專業服務提供商方圓企業服務集團（香港）有限公司的副總

裁，在處理上市公司的公司秘書、企業治理及合規事務方面擁有豐富的經驗。

翁女士同時擔任多家聯交所上市公司的公司秘書，包括自2024年6月起擔任杭

州泰格醫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代號：3347）的公司秘書、自2024年6月起擔任江

蘇瑞科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代號：2179）的公司秘書、自2024年6月起擔任日

照港裕廊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代號：6117）的公司秘書、自2024年6月起擔任基石藥業

（股份代號：2616）的公司秘書，及自2023年6月起擔任青瓷遊戲有限公司（股份代號：

6633）的公司秘書。

翁女士自1996年12月起是香港公司治理公會和英國特許公司治理公會的資深會

員。翁女士獲得香港城市理工學院（現稱香港城市大學）會計學文學學士學位，於香港

城市大學取得語言及法律文學碩士學位。翁女士亦獲得英國倫敦大學法學學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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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各董事確認，其 (i)已於2025年4月20日獲得上市規則第3.09D條所述的法律意

見，及(ii)知悉根據上市規則的規定其作為[編纂]發行人董事的責任。

各獨立非執行董事確認(i)彼於上市規則第3.13(1)至(8)條所述各項因素方面的獨

立性，(ii)彼過往或現在於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的業務中並無財務或其他利益，或與本

公司任何核心關連人士並無任何關連，及(iii)於彼獲委任時並無其他因素可能影響其獨

立性。

各董事確認，其概無於與我們的業務直接或間接構成競爭或可能構成競爭的任何

業務（本集團業務除外）中擁有任何須根據上市規則第8.10條披露的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董事、監事及高級管理層成員於緊接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前三年內於其證券於香港或海外任何證券市場上市的公眾公司擔任任何其他董事職務。

於2023年2月及4月，張先生就一起不合規事件（「事件」）分別收到深圳證券交易

所創業板管理部出具的監管函（「監管函」）以及中國證監會深圳監管局出具的警示函

（「警示函」）。在事件中，張先生（作為控股股東及本公司實際控制人）於2019年12月至

2023年1月期間（「有關期間」），在其所持本公司A股股份累計變動達到5%（變動原因包

括其主動減持A股、本公司發行A股導致股權被稀釋以及本公司回購及註銷限制性A股

等）的情況下未停止交易A股，違反了《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相關法律法規概述如

下：

(i) 《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2020修正）》（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令第166號）

（「《收購辦法》」）

根據於有關時間生效的《收購辦法》第十三條第二款的規定，投資者及其一致行

動人擁有權益的股份達到一個上市公司已發行股份的5%後，通過證券交易所的證券交

易，其擁有權益的股份佔該上市公司已發行股份的比例每增加或者減少5%，應當依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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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辦法》進行報告和公告。在該事實發生之日起至公告後3日內，不得再行買賣該上

市公司的股票，但中國證監會規定的情形除外。

根據《證券期貨法律適用意見第19號－<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第十三條、第十

四條的適用意見》法律適用意見第二條第一款，「佔該上市公司已發行股份的比例每增

加或者減少5%」是指佔該上市公司已發行股份的比例觸及5%的整數倍（不含5%），如

10%、15%等。

根據《收購辦法》第七十五條，有關投資者未履行報告、公告以及其他相關義務
的，中國證監會責令改正，採取監管談話、出具警示函、責令暫停或者停止收購等監
管措施。

(ii) 《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37號）（「《證券法》」）

根據《證券法》第六十三條，投資者持有或者通過協議、其他安排與他人共同持

有一個上市公司已發行的有表決權股份達到百分之五後，其所持該上市公司已發行的

有表決權股份比例每增加或者減少百分之五，應當依照《證券法》進行報告和公告，在

該事實發生之日起至公告後三日內，不得再行買賣該上市公司的股票，但國務院證券

監督管理機構規定的情形除外。

(iii) 《創業板股票上市規則（2020年12月修訂）》（「《A股上市規則》」）

根據於有關時間生效的《A股上市規則》，投資者及其一致行動人在上市公司擁有

權益的股份變動涉及《證券法》《收購辦法》等規定的收購或者股份權益變動情形的（如

上文所詳述），應當按照規定履行報告和公告義務，並及時通知公司發佈提示性公告。

該上市公司應當在知悉有關收購或者股份權益變動時，及時對外發佈公告。

根據當時生效的《上市公司自律監管指引第2號－創業板上市公司規範運作》第

4.1.5條，上市公司股東和實際控制人應當嚴格按照《證券法》《收購辦法》《A股上市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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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等相關規定履行信息披露義務，及時報告和公告其收購及股份權益變動等信息，並

保證披露的信息真實、準確、完整，不得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

就此而言，《證券期貨法律適用意見第19號－<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第十三

條、第十四條的適用意見》（「新法規」）於2025年1月10日生效。新法規明確規定，計算

累計股權比例變動以確定是否發生5%股權變動（如《收購辦法》、《證券法》及《A股上市

規則》所述）時，毋須考慮「被動」股權比例變動（即因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增加╱減少

（如因公司發行股份╱購回及註銷股份）而造成的股東股權比例變動（不涉及有關股東

的主動購買或出售或其他行動））。

事件的發生主要是由於張先生的疏忽而未能注意並考慮到本公司在整個有關期

間內每輪發行、回購及註銷A股對其在本公司股權比例變動的累計影響，且由於其進

行的每輪股份出售之間的時間間隔較長，張先生不存在任何欺詐或個人不誠信行為。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相關部門尚未就監管函、警示函或事件對張先生採取進一步

監管行動。我們認為，上述事件並不影響張先生擔任董事的適格性，此乃鑒於(i)事件

並非由於張先生的欺詐或個人不誠實行為所導致，而監管函及警示函概無對張先生擔

任董事的資質表示懷疑；(ii)根據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的意見，根據適用的中國法律法

規，監管函及警示函並不構成任何重大或嚴重的行政處罰；(iii)張先生並無因上述事件

被取消擔任本公司董事或高級管理層成員的資格；及(iv)自事件發生後，張先生並無再

出現任何類似的不合規事件。另外，本公司亦已進一步加強本公司股東持股比例變動

管理，並已建立台賬以監測相關變動，以避免任何類似事件再次發生。基於獨家保薦

人進行的獨立盡職調查及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的以上意見，獨家保薦人概無注意到任

何事宜會導致其不認同我們認為張先生適合擔任本公司董事的意見。

據中國法律顧問告知，相關主管部門並未就上述事宜針對張天瑜採取進一步監

管措施。上述監管函及警示函構成的監管措施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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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行政處罰種類，因此並不構成行政處罰。有關監管措施並不針對本公司的主要行

為，且將不會影響本公司的正常生產、經營及管理活動。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概無有關

董事及監事的資料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2)條予以披露，及概無關於委任董事及監事

的其他事宜需提請股東注意。

管理和企業管治

董事委員會

審計委員會

董事會已根據上市規則第3.21條及上市規則附錄C1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

治守則」）成立審計委員會並訂有書面職權範圍。審計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審閱及監督

本集團財務申報流程及內部控制系統，並向董事會提供建議及意見。審計委員會由趙

靜女士、王寧先生及吳承剛先生（作為具備適當專業資格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並

由趙靜女士擔任主席。

薪酬與考核委員會

董事會已根據上市規則第3.25條及企業管治守則成立薪酬與考核委員會並訂有書

面職權範圍。薪酬與考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就薪酬待遇條款、花紅及應付董事及其

他高級管理層的其他薪酬進行審閱及向董事會提供推薦建議。薪酬與考核委員會由張

天瑜先生、趙靜女士及王寧先生組成，並由趙靜女士擔任主席。

提名委員會

董事會已根據上市規則第3.27A條及企業管治守則成立提名委員會並訂有書面職

權範圍。提名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就委任董事及管理董事會繼任向董事會提供推薦建

議。提名委員會由張天瑜先生、趙靜女士及王寧先生組成，並由趙靜女士擔任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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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與投資委員會

董事會已成立戰略與投資委員會（「戰略與投資委員會」），並訂有書面職權範圍。

戰略與投資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對我們的長期發展戰略和重大投資決策進行研究並向

董事會提供推薦建議。戰略與投資委員會由張天瑜先生、應凌鵬先生和王寧先生組

成，並由張天瑜先生擔任主席。

企業管治

我們的目標是實現高標準的企業管治，此舉對我們的發展而言至關重要，並能保

障股東的利益。為達致該目標，我們預期於[編纂]後遵守企業管治守則的所有適用守

則條文。

董事會多元化

本公司已採納董事會多元化政策，該政策載列實現董事會多元化的方法。我們明

白並深信擁有多元化董事會的裨益，並認為董事會層面更趨多元化（包括性別多元化）

是維持競爭優勢及提高我們廣納賢才以吸引、挽留及激勵員工能力的關鍵要素。於審

查及評估合適人選擔任董事時，提名委員會將考慮多個方面，包括但不限於性別、年

齡、文化及教育背景、專業資格、技能、知識以及行業及區域經驗。

董事會將由1名女性董事和5名男性董事組成，年齡介於38至69歲之間，知識和

技能均衡，包括但不限於整體管理和戰略發展、會計和企業管治，以及與本集團在無

線通信模組及物聯網解決方案行業的運營和業務相關的行業經驗。他們獲得電子技

術、工程、經濟學、會計和商業管理等不同專業的學位。考慮到我們現有的業務模式

和特定需求，以及董事的不同背景，董事會的組成符合董事會多元化政策。

我們的提名委員會將定期討論並在必要時協定可衡量目標，以達致董事會多元化

（包括性別多元化）並推薦董事會予以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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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監事及高級管理層薪酬

董事及監事以袍金、基本薪金、津貼及實物福利、退休金計劃供款及酌情獎金的

形式收取薪酬。我們按董事及監事的職責、資質、職位及資歷釐定彼等的薪酬。

截至2022年、2023年及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以及截至2025年4月30日止四個

月，董事及監事薪酬總額分別為人民幣5.9百萬元、人民幣6.5百萬元、人民幣10.9百萬

元及人民幣3.6百萬元。於同期，概無董事或監事放棄或同意放棄任何酬金。

根據截至本文件日期有效的安排，我們估計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

應付予董事及監事的薪酬總額及其應收的實物福利將約為人民幣8.1百萬元。

截至2022年、2023年及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以及截至2025年4月30日止四個

月，本集團五名最高薪酬人士分別包括1名、1名、1名及1名董事。同期，五名最高薪

酬人士的薪酬總額分別為人民幣9.4百萬元、人民幣12.1百萬元、人民幣18.5百萬元及

人民幣7.1百萬元。

於往績記錄期間，董事、監事或五名最高薪酬人士概無獲支付或收取任何薪酬，

作為吸引彼等加入或加入我們後的獎勵。董事、前董事、監事、前監事或五名最高薪

酬人士並無因不再擔任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的董事或監事或有關管理本集團任何成員

公司事務的任何其他職位而獲支付或收取任何補償。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往績記錄期間，本集團概無向董事或監事支付或應付其他

款項。

合規顧問

我們已根據上市規則第3A.19條委任新百利融資有限公司擔任我們的合規顧問。

合規顧問將就遵守上市規則及適用香港法例的規定為我們提供指引及建議。根據上市

規則第3A.23條，合規顧問將在（其中包括）以下情況下向本公司提供意見：

1. 刊發任何監管公告、通函或財務報告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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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擬進行交易（可能是須予公佈的交易或關連交易），包括發行股份及回購股

份；

3. 倘我們擬運用[編纂]的[編纂]的方式與本文件所詳述者不同，或我們的業務

活動、發展或本集團業績與本文件所載任何預測、估計或其他資料不同；

及

4. 如聯交所就我們[編纂]證券的[編纂]或[編纂]量的異常波動或任何其他事項

根據上市規則第13.10條向本公司作出查詢。

合規顧問的任期自[編纂]開始，預期於我們就[編纂]後首個完整財政年度的財務

業績遵守上市規則第13.46條之日結束。


